重庆市总河长令（第七号）
关于开展打造最美河湖岸线专项行动的决定

全市各级河长、河长办公室，有关部门和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加快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系统重塑大江大城“一轴四片多廊串点”河湖水域岸线风貌，着力构建“规范有序、集约高效”的水域岸线空间管理保护格局，决定自即日起在全市开展打造最美河湖岸线专项行动。

一、筑牢河湖安澜防护屏障。按照保护优先的原则，严格岸线分区分类管控，合理布局沿江工业和港口码头、过江通道、取排水口，严控开发利用强度和方式，统筹好岸线保护和利用。到2027年，全市长江、嘉陵江、乌江“三江”的河道规划岸线保护区、保留区比例总体保持在50%以上，其他重要河流河道总体比例达到70%以上。遵循确有必要、无法避让、确保安全的原则，严格涉河建设项目监管，对跨河、穿河、穿堤、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取水、排水等涉河建设项目进行全过程监管。坚持问题导向，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行动，加强河湖清淤疏浚、港口码头管理，充分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及时发现、严肃查处侵占河湖水域岸线、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侵占水库防洪库容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违法违规问题，重点清理整治警戒水位以下违法违规建筑设施。

二、建设绿色生态水韵廊道。坚持不改变河道走向、不大挖大填、不大面积硬化，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生态保护修复。按照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深入推进受损河湖水域岸线复绿和生态修复工作。到2027年，全市长江、嘉陵江、乌江“三江”自然岸线率分别达到93.6%、85.6%、93.6%以上。提质建设长江重庆段“两岸青山·千里林带”，系统实施河湖水域岸线治理提升工程，以三峡库区和长江主要支流为重点，科学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大力实施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打好三峡库区危岩地灾防治攻坚战。到2027年，治理三峡库区消落区库岸环境100公里，累计建设“两岸青山·千里林带”250万亩。依托河湖岸线自然形态，因地制宜推进长江、嘉陵江、乌江等重点流域、城市河段及其他重要水体河湖生态缓冲带建设。到2027年，建成河湖生态缓冲带120公里。

三、打造开放共享亲水空间。着力打通岸线断点、堵点，科学规划建设沿河湖城市绿道，因地制宜建设一批亲水便民设施，逐步完善滨河、滨湖空间公共服务功能，重点实施主城中心城区109公里“两江四岸”核心区整体提升等工程。到2027年，“两江四岸”累计建成公园7个、滨江驿站42处，实现200公里滨江步道贯通，“两江四岸”整体风貌品质显著提升，山水之城独特魅力进一步彰显。有序推进河湖水域岸线空间开放共享，合理确定开放范围、功能分区，推进河湖人口密集区域优先开放，试点分区分时弹性开放，逐步扩大开放范围，推动形成就近便民“亲水圈”，实现还岸于民、还景于民、还河于民。探索建立岸线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统筹山、水、路、岸、产、城空间关系，加快打造集水上运动、滨水康养、文旅休闲、绿色金融等于一体的水经济产业链，聚力打造涉水特色IP，大力推进岸线资源生态价值转化，推动“以河养河”。

各乡镇（街道）级及以上河长要加强组织领导，督促专项行动有序开展，协调解决重难点问题；各村（社区）级河长要落实管护责任，加强日常巡查；有关部门单位要精心组织实施，强化行业监管，深化协同联动，开展问题集中排查整治，推动岸线功能恢复提升，着力打造空间完整、功能完好、环境优美的河湖水域岸线，努力让广大群众享有见山见水、生态美丽的河湖水域岸线公共空间，助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为推动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贡献力量。

此令。                    

重庆市总河长：袁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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